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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》之补充协议
合同编号：KYYH.62-QQ-016-B01         
发包方（甲方）：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
承包方（乙方）：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
签订时间： 2024年5 月31日
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之补充协议
发包方（甲方）：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
承包方（乙方）：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19年3月30日就开元壹号62地块签订编号KYYH.62-QQ-016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》（下称“原合同”），原合同监理期限至 2023年 9月14日；延长监理期限自2023年9月15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止。

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延长监理期限及费用约定如下：

1.双方确认乙方延长监理期限自2023年9月15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止（下称“延长期限”），延长期限乙方现场人员数量见附件一，乙方承诺按照原合同约定提供监理服务。

2.双方确认延长期限新增的监理费用人民币466200元（下称“延期费用”，含税），具体明细见附件一，除此之外，甲方无需向乙方或第三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3.就延期费用，双方约定支付方式为：55#楼完成室外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延期费用的10%；55#楼完成竣工验收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延期费用的10%；50B#楼完成主体工程且主楼封顶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延期费用的10%；50B#楼完成外墙及内外粉装饰工程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延期费用的10%；50B#楼完成室外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延期费用的10%；50B#楼完成竣工验收后，甲方支付乙方支延期费用的10%；50A#楼完成主体工程且主楼封顶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延期费用的10%；50A#楼完成外墙及内外粉装饰工程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延期费用的10%；50A#楼完成室外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延期费用的10%；50A#楼完成竣工验收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延期费用的10%。

4.因新增延期费用，原合同第五条签约酬金条款调整为：本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，详见专用条款。暂定非人防监理签约酬金（大写）：人民币叁佰零叁万叁仟陆佰贰拾肆元整 （¥ 3,033,624元 ）。上述金额为含税金额，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2861909.43元，增值税率为6%，税款为171714.57元。暂定人防监理签约酬金（大写）： 壹拾伍万贰仟捌佰零壹元整 （¥ 152801元 ）。上述金额为含税金额其中，不含税金额为144151.89元，增值税率为6%，税款为8649.11元。

5.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；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以原合同为准，。

6.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持贰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 方（盖章）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乙 方（盖章）：中机十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

2024年5月3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31日
附件一：延期费用
	
	人数
	金额
	小计

	总监
	1
	6000
	21*6000=126000

	土建专监
	2
	5400
	21*2*5400=226800

	安装专监
	1
	5400
	21*5400=113400

	
	
	总计：
	466200元


	开元壹号62#地块监理部人员名单

	姓名
	职务
	联系方式
	身份证号

	王毅
	总监
	13838851708
	410327197301250033

	何皓明
	土建专监
	18568361053
	410303199612251517

	宋国清
	水电专监
	13213698626
	41030419670425251X

	史海波
	土建专监
	19337987150
	4103031965010925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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